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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对绝对化用语的严格规制，在电商领域遭遇了规范文本与数字经济实践的深度碰撞。电商广告的数

字化、碎片化、互动性特征对于建立在传统广告内涵框架下的规范和机制提出了挑战。本文立足电商实

际场景，从法律语言的固有局限、电商平台“一刀切”审核困境、企业多元广告需求的合规冲突、消费

者理解差异四个核心维度，剖析当前适用中的深层矛盾，并提出“法理适配–技术优化–主体协同”的

三维完善路径。研究旨在破解电商绝对化用语规制中的“规制过度”难题，为电商行业合规创新、平台

精准监管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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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ict regulation of absolute terms by law has encountered a deep collision between standard-
ized text and digital economic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The digital, fragmen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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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advertising pose challenges to the norms and mecha-
nism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connot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ctual 
scenario of e-commer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current applica-
tion from the four core dimensions of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legal language, the dilemma of 
“one-size-fits-all” audi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compliance conflict of diversified advertising 
needs of enterprises, and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three-di-
mensional completion of “legal adaptation-technology optimization-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re-
search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regul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e-commerce absolute 
term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mpliance innovation and accu-
rate supervision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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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告形态从传统线下转向线上多元场景，商品详情页描述、直播带货话术、

促销弹窗文案、跨境电商宣传等成为电商广告的主要形式。《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有使用“国家级”、

“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情形，《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对于绝对化用语的含义在《广告法》

基础上进行了界定，并明确列举了广告绝对化用语的禁用与例外情形，旨在规范执法尺度，行政处罚裁

量权行使。但对于电商广告的碎片化、互动性特征的结合以及电商平台的审核责任与技术局限关注不足。

同时法律语言的抽象性导致“等”字兜底条款的认定标准混乱，大量合理宣传用语被误判，企业为吸引

流量的多元广告需求与严格的法律禁令存在冲突，消费者对口语化、夸张化电商广告的理解差异，使得

合理宣传的认定陷入困境。 

2. 法律语言的固有局限与电商场景的适配困境 

2.1.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法律要求规范的普遍适用，在法律条文的构造过程中，追求语言的抽象与表述的周延，以维护法律

的稳定与权威。正如同《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采用的“列举 + 兜底”模式，法律语言的抽象性与滞后

性在电商场景中被放大，导致绝对化用语的认定标准混乱，成为规制冲突的核心根源。实践中对“等”

字的解释存在“扩大化”与“限缩化”两种倾向：扩大化倾向将“顶级”“极致”“全网首发”等均纳入

禁用范围，限缩化倾向仅认可法律明确列举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量化难

题《广告法》中的“引人误解”“情节严重”“轻微违法行为”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在电商场景中缺乏量

化标准。 

2.2. 电商广告的灵活性规制要求 

电商广告的互动性、即时性、碎片化特征，与传统广告的单向传播不同，需要更灵活的规制方式。

一是直播带货的口语化特征，主播的即时推荐“今天直播间价格最低”属于限时场景下的真实宣传，但

若包含“最低”即被认定违法，忽视了场景特殊性；二是促销活动的限时性“限时 24 小时最低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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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新品”等表述，若有明确时间限制且真实，本应属于例外情形，但部分企业仍被处罚；三是跨境电商

的双重规制压力，跨境电商广告常涉及“国际顶级品质”“全球认证”等表述，此类用语在境外可能合

法，但在我国面临处罚风险。企业陷入“合规与市场”的两难选择。但立法的滞后或不完善是不可避免

的，执法实践不可能停下来等一部尽善尽美的法律，也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法律。这就要求执法者依据

行政处罚法的一般原则，创造性解释和适用法律[1]。 

3. 电商平台合规压力下的机械性审核 

3.1. “算法 + 人工”对绝对词的双重严控 

《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对平台内广告负有审核义务，电商平台作为广告审核的第一道防线，因技

术局限与责任压力，采用“关键词屏蔽 + 宁严勿宽”的机械模式。平台面对海量的商品信息，采用“算

法 + 人工”的双重审核机制。算法审核的技术局限导致“误杀”合理用语，电商平台普遍采用关键词屏

蔽的算法审核模式，将“最”“顶级”“第一”等词汇直接纳入黑名单，忽视语境与例外情形。算法对于

广告信息中的绝对词识别后进行直接的选择驳回，审核高效。然而算法无法识别语境，导致“自我比较、

时间限定、经营理念”等合法例外情形被误判，企业需反复申诉，增加合规成本。除去算法审核的机械

识别处理，平台人工审核尺度也不得不收紧，审核人员需要高效准确地处理分配认领到的商品信息，短

时间内需处理繁多的商品工单，根本没有时间做出结合具体宣传场景的综合研判。同时审核人员处理的

工单面临质检压力，面对自身绩效的严苛考核，对于商品的审核自然进行保守处理。这种过度规制本质

上是平台将合规风险转嫁给企业，不当压缩了商业言论自由。结合平台商品审核的具体场景，电商平台

内部的绝对词名单远远超过法律明确列举绝对词范围，商家为了追求营销效果与规避平台审核，对宣传

词语的运用绞尽脑汁，例如“第依”、“千分之千”、“独 one 无 two”。 

3.2. 平台僵化统一的审核规则 

同时对于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跨场景跨品类商品平台采用统一审核规则。直播带货的口语化推荐

与跨境电商的国际属性宣传，均适用同一关键词屏蔽机制。直播带货的即时性、互动性与传统广告的单

向传播不同，主观推荐性表述应与客观宣传性表述区分，但平台未作差异化设置；跨境电商广告常涉及

“国际认证”“全球顶级”等表述，若符合境外法律且有客观证据，本应属于例外情形，但平台机械适用

境内规则，导致合规冲突[2]。电商平台“规制过度”实质上是风险责任的层层加码，不断挤压商家的广

告空间。 

4. 企业的多元广告需求与合规限制的冲突 

电商行业的激烈竞争促使企业产生多元广告需求，而绝对化用语的严格禁令与僵化罚则形成冲突。

商家在营销过程中使用绝对词宣传一方面有利于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一方面能够迅速地给消费者留下

强有力的正面印象。“用品类来思考，用品牌来表达”[3]，当前市场上的品牌传播策略简单化、公式化。

很多品牌定位传播策划已经形成一个固定模式，首先选择一个品类，然后通过销量、出口量等数据或事

实证明自己是该品类的第一，再重金聘请大明星作为品牌代言人，最后就是展开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4]。
绝对化用语的使用能够直观地展现该品牌在品类中地突出地位，强化自身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网络

购物环境中商品信息繁杂，绝对化用语能够快速占领认知高地。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前，如何在信息

处理成本高昂时，最佳地将注意力分配给有利和不利的产品相关信息[5]。绝对化用语能够快速传达商品

的正面信息，推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 
其次，对中小电商与跨境电商而言，合规压力与发展需求难以平衡。流量竞争与法律禁令的张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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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业的流量红利消退，企业需通过差异化宣传吸引消费者，绝对化用语因其表达力度强、传播效果好

成为常用手段。商业言论自由过度禁止会抑制行业创新。例如，新品牌为打开市场宣传“行业首创技术”，

中小商家为提升销量宣传“本店销量第一”，若严格适用禁令，可能扼杀中小企业的竞争活力。在市场

中如果经营者不提供商品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就会支付平均价值来购买商品。这就会导致对高质量产品

需求下降，低质量产品需求上升，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6]。中小电商的合规能力不足大量中小电商缺

乏专业法律知识，难以精准把握禁用边界，容易因无心之失触碰法律红线。此外，合规检测工具价格高

昂，中小电商难以承担，进一步加剧合规困境。 

5. 消费者认知差异与“误导性”认定的困境 

消费者对电商广告的认知习惯与群体差异，导致“误导性”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法律采用的“普通

消费者”标准难以适配电商场景的复杂现实。消费者群体的认知差异导致认定分歧电商消费者涵盖不同

年龄、教育背景群体，对绝对化用语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老年消费者可能轻信“最佳疗效”“根治”等

绝对化用语，而年轻消费者对直播带货中的夸张表述敏感度较低，年轻消费者对“最具性价比”“超级

好用”等表述，通常理解为商家的主观推荐而非客观承诺。法律未区分消费者群体的认知差异，采用“一

刀切”的误导性认定标准，导致规制缺乏精准性。碎片化传播对认知效果的影响被忽视电商广告多以弹

窗、短视频、短句等碎片化形式呈现，消费者往往快速浏览，对绝对化用语的关注程度低于传统广告。

某促销弹窗的“全网最低价”，消费者仅将其作为促销信号，而非对价格的绝对信任，但法律认定中未

考量碎片化传播对认知的影响。此外，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可通过用户评价、比价工具验证广

告真实性，降低了绝对化用语的误导风险，但法律未充分认可这一现实。同时，不能任由商家为追求传

播和转化效果，而罔顾消费者的知情权，对消费者施加过多的义务。即使假设市场中的消费者均为理性

消费者，可以对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进行区分，而不应由政府过多地干预。但是，消费者在对信息进行

筛选时，亦需要通过消耗时间、精力等成本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会降低市场效率[7]。经营者不提

供商品信息或虚假宣传信息均会扰乱市场秩序，从而使市场效率降低。 

6. 电商绝对化用语规制的三维完善路径 

针对前文剖析的法律适配、平台审核、企业合规、消费者认知四大核心困境，《广告绝对化用语执

法指南》针对绝对化用语的例外情形进行了明确说明，主要包括：一、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未指向商

品经营者所推销的商品，二、不具有误导消费者或者贬低其他经营者的客观后果的，主要是对于广告内

容本身的界定，仍需要进一步结合电商广告不同于传统广告的数字化、碎片化、互动性特征。 

6.1. 构建电商场景下的精准规制逻辑 

建立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量化评价体系针对“引人误解”概念缺乏量化标准的问题，构建多因素综合

评价模型。对于“引人误解”的认定，应摒弃“普通消费者”的单一标准，结合三大维度：一是消费者群

体特征，区分老年、未成年等易受误导群体与年轻理性消费群体；二是传播场景属性，考量广告形式、

传播时长、信息密度等碎片化特征对认知的影响；三是信息可验证性，若消费者可通过比价工具、用户

评价、第三方检测报告等渠道核实宣传内容，降低“误导性”认定概率。同时，适配电商场景的差异化规

制规则针对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特殊场景，建立分类规制逻辑。对于直播带货，区分“主观推荐性表

述”与“客观宣传性表述”。对于跨境电商，建立“双重合规认证”机制：若广告用语在境外符合当地法

律规定，且境内企业能提供客观证据证明表述真实性，则可纳入例外情形；同时，要求跨境电商在宣传

中明确标注“国际表述基于境外标准，境内合规提示”，平衡跨境贸易需求与境内规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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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平台审核技术升级与机制调整 

升级算法审核的语境识别能力推动算法从“关键词屏蔽”向“语境语义分析”转型。建立差异化审

核机制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设置弹性审核标准。一是场景差异化，对直播带货允许主播口语化表达

的适度弹性，重点监测是否存在明确的绝对化承诺；对商品详情页、促销弹窗等静态广告，严格把控核

心宣传内容设定差异化审核尺度。二是主体差异化，对大型企业、知名品牌，因其合规能力较强，推动

建立白名单机制，避免算法误杀。对中小电商，提供合规辅助支持，如审核时自动标注高风险用语、开

展广告合规培训。同时，建立“误判申诉快速通道”，企业对平台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提交相关证据申

请复核，平台需在 3 工作日内给出复核结果，减少合规成本。 

6.3. 主体协同共治的规制生态 

绝对化用语的有效规制需突破单一主体的责任边界，构建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市场主体、消费者

的协同共治体系，实现风险共担、责任共分。监管部门从“刚性处罚”到“柔性引导”的转型市场监管部

门应优化监管方式，平衡规制与激励。对首次、轻微且未造成误导后果的违法行为，采用提醒、约谈、责

令改正等柔性措施，不予行政处罚；对屡教不改、涉及重点领域、造成严重误导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

处罚。加强合规指导，通过线上培训、行业研讨会、合规手册发放等方式，向企业普及绝对化用语的禁

用边界与例外情形，提升企业合规意识。平衡审核责任与商业言论自由平台需合理分配合规风险，避免

“宁严勿宽”的机械审核。明确审核责任边界，平台的审核义务应限于“合理注意义务”，而非“绝对保

证义务”，对于企业提供充分客观证据的例外情形用语，平台不得随意屏蔽；对合规记录良好的企业，

给予搜索权重提升、活动报名优先等激励，引导企业主动合规。加强与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定期上报

审核数据、典型案例，配合监管部门优化规制规则。企业应强化合规自律与创新宣传企业应转变营销理

念，在合规框架内实现宣传创新。摒弃“绝对化依赖”，以“真实、具象、差异化”打动消费者，通过多

维角度树立企业与品牌形象。同时加强消费教育，通过媒体、平台弹窗等渠道，普及绝对化用语的法律

边界，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夸张化宣传，不盲目轻信。畅通维权渠道，简化投诉流程，支持消费者对虚

假绝对化用语广告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形成消费者监督的外部压力。 

7. 结语 

数字经济推动电商广告形态持续迭代，绝对化用语规制困境的本质是传统法律逻辑与数字商业实践

的适配失衡，核心在于平衡监管约束、言论边界、合规成本与消费者知情权。当下电商生态活力迸发，

直播带货、AI 生成广告等新型传播形态不断涌现，网络环境的碎片化、即时性与互动性，对绝对化用语

规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释放数字商业潜能，又要坚守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

易权的底线。传统法律逻辑与数字商业实践的适配矛盾，核心不在于强化单一禁令，而在于构建弹性规

制体系，在激活合法营销表达与防范虚假宣传误导之间找到平衡点，规则设计贴合电商场景特性。更要

凝聚监管引导、平台履职、企业自律、消费者监督的合力，形成适配数字生态的共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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